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临高县多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加来河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

复、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可研报告编制项目

2、项目地点：海南省临高县

3、预算金额：2600800.00 元

4、合同履行期限：60 日历天

二、服务范围

1、临高县文澜江多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

在充分调研临高县文澜江多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现状的基础

上，开展必要的水质补充监测，详细分析水源地水质及水源地保护区面临的环境

问题，按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相

关要求，结合水源地周边实际情况，从水源地隔离防护，水源地保护区内土著居

民生活污水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保护与规范化建设措施，明确各项工程措施的

地点、工程规模、建设内容、工程设计，提出工程投资概算，在此基础上编制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临高县加来河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在充分调研临高县加来河干流、主要支流水生态环境现状及主要污染源的基

础上，开展必要的补充监测，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方面系统梳理加来河

水生态环境现状及已开展的相关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

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应用现状，结合流域实际情况，从河道生态保护修复、主要

污染源水质净化、河水水质保障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工程措施，明确各项工程措施

的地点、工程规模、建设内容、工程设计，提出工程投资概算，在此基础上编制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临高县城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及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

梳理临高县县城区及波莲镇等镇区污水处理厂尾水历史水质数据，开展必要

的水质补充监测，调研污水厂尾水受纳水体水环境现状，分析水质目标差距。勘

查污水厂周边土地使用现状及地形地质条件，确定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

相关配套工程项目选址，根据相关规范要求，明确工程措施的地点、工程规模、

建设内容、工程设计，提出工程投资概算，在此基础上编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服务要求

1、项目主要成果

（1）《临高县文澜江多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

（2）《临高县加来河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临高县城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及可行

性研究报告》。

2、成果形式及质量要求

（1）临高县文澜江多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编制

根据中央或海南省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申报要求，编制并提交《临高县

文澜江多莲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包括区

域环境现状及问题分析、工程建设必要性分析、工程工艺方案论证、工程方案设

计、工程投资估算、环境保护及效益分析等内容。提交形式为盖章纸质版及电子

版（PDF）。

（2）临高县加来河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根据中央或海南省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申报要求，编制并提交《临高县

加来河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包括区域环境现状及

问题分析、工程建设必要性分析、工程工艺方案论证、工程方案设计、工程投资

估算、环境保护及效益分析等内容。提交形式为盖章纸质版及电子版（PDF）。

（3）临高县城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及可行

性研究报告编制

提交临高县城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实施方

案包括临高县城区及波莲镇等镇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口周边水环境现状分析，水

环境承载力、水环境容量等核算，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方式、回用途径分析，

重点工程项目清单、工程概算及保障措施等内容。提交形式为盖章纸质版及电子

版（PDF）。

根据中央或海南省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申报要求，编制并提交《临高县

城区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包括临高县城区

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口周边环境现状及问题分析、工程建设必要性分析、工程工艺

方案论证、工程方案设计、工程投资估算、环境保护及效益分析等内容。提交形



式为盖章纸质版及电子版（PDF）。

提交《临高县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资源化再利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

告包括波莲镇等镇区污水处理厂尾水排口周边环境现状及问题分析、工程建设必

要性分析、工程工艺方案论证、工程方案设计、工程投资估算、环境保护及效益

分析等内容。提交形式为盖章纸质版及电子版（PDF）。

四、服务标准

符合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相关规范及满足项目相关要求。

五、其他相关要求

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

采用分三期支付方式，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乙方出具正规发票。

第一期，双方签订合同后，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30%；

第二期，项目成果（最终稿） 正式通过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并提交成果报

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按照有关程序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50%；

第三期，项目成果提交并通过省厅验收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按照有关程序向

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20%。


